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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四、橫山都市計畫(第四次通盤檢討)機關用地(機七) 

位於河川治理線內校核結果說明 
 

一、三通計畫變更編號第九案 

(一)變更位置：九讚頭堤防北側 

(二)變更面積：變更行水區(1.34公頃)為道路用地(0.29公頃)及機關用

地(1.05公頃)。 

(三)變更理由 

1.油羅溪屬頭前溪治理計畫範圍，該治理基本計畫已經水利局 74
年 8月 5日府建水字第 152321號函公告在案。 

2.本地區九讚頭堤防已依治理計畫興建完成，故配合其堤防線修正
行水區範圍以符實際。 

3.部分河川新生地配合變更為機關用地，補本計畫公共設施之不
足。 

4.配合鄰近交通系統規劃十公尺道路銜接之，以利發展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圖 1 變更橫山都市計畫(第三次通盤檢討)變更第九案位置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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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次通盤檢討計畫內容 

3 通機關用地(機七)原係指定供醫療衛生單位使用，本次通盤檢

討，考量附帶條件需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之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比例過

高，因無法達到財務自償而缺乏可行性，調整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土地

使用，機七除原指定供醫療衛生單位使用外，增供鄉公所使用，其餘

規定不變，重製後面積為 1.0651公頃。 

三、與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協商經過 

97 年 5 月 7 日曾檢附套繪頭前溪支流河川區域範圍之計畫圖函

詢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，並於 5 月 20 日赴第二河川局討論，5

月 26日河川局函覆如下：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四、校核結果說明 

(一)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共提供 76年 7月 10日核定公告文號府
建水 151010號之河川用地範圍線圖檔及 95年頭前溪河川圖籍圖
檔（圖 2），縣府水利單位提供之頭前溪河川圖籍示意如圖 3。 

(二)因計畫區已辦理地籍重測，上述三者之用地範圍線因分別展繪於
新、舊地籍圖而略有出入。 

(三)公告圖之座標經轉換後與本案重製後之 67或 97系統存有極大誤
差。 

(四)後續之使用管理仍應由用地機關洽請河川主管機關依相關規定辦
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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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

圖 2 變更橫山都市計畫(第三次通盤檢討)套繪河川線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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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台灣省政府 75年 5月 24日公告頭前溪新建堤防局部河川區域線變更 

圖 3 頭前溪河川圖籍示意圖 


